違規切結書
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為桃園區        段       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之一，面積        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為        ，持分面積為      平方公尺，今因上開土地之                為本人所有，特定為本人管理及使用收益，茲予切結分管範圍如附圖，恐口無憑，特此立書切結無誤。


立切結書人：
住址：
身分證字號：
電話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(請檢附切結書所有權人之地籍謄本及身分證影本，違規面積不可大於持分面積，並應附地籍圖畫出切結使用的範圍及面積)
中華民國  年 月 日
